
■ 遗失声明

本人曹羊羊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
证：H00450979，由于疏忽不慎将呼和浩特
恒大城39号楼2单元101号房收据丢失，收
据编号：187654 收据金额：1280000元，由此
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公
司无关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丰镇市康圆食品有限公司，开户许可
证丢失，核准号：J2039000462002，账号：
15050166623700000311，开户银行：中国建
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镇新丰街支行，声
明作废。

史如萱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性别：女，于
2016年6月28日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
旗人民医院出生，父亲：史洪滨，母亲：金格
格，出生证编号：P150203683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鄂尔多斯市永腾工贸有限公司
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团
结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丢失，核准号为
J2050003917001， 账 号 为
15050168663900000156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6月5日

■ 不动产登记声明

房屋使用权人：路凤英
身份证号码：1523261944***0022，证

号：奈土国用（1995）字第10941号，地类/用
途：住宅，房屋面积：216.00平方米。

经查询，部分早期颁发的土地使用证
没有完整的档案记录，属于历史遗留问题。

特此声明
奈曼旗不动产登记中心

2026年6月5日

■ 仲裁公告

汤建红：
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广东中奥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与你关于物业服
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案号：（2023）包仲字第
0226 号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委领取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、仲
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，仲裁员（庭）选定书。
提出答辩状、选定仲裁员及举证期限均为
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，公告期满后第 10
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。请你于仲裁庭
组成后的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
知书及开庭通知书。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
成后的第9日（7月24日）上午10时，无正当
理由未到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仲裁。领
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的第40日至
第50日。逾期则视为送达。（领取地址：包
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号党政办公大楼副
楼 D211，领取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。
开庭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号党政
办 公 大 楼 副 楼 A204；联 系 电 话 ：0472-
6668906）

包头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5日

■ 仲裁公告

张世亮：
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广东中奥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与你关于物业服
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案号：（2023）包仲字第
0227 号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委领取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、仲
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，仲裁员（庭）选定书。
提出答辩状、选定仲裁员及举证期限均为
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，公告期满后第 10
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。请你于仲裁庭
组成后的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
知书及开庭通知书。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
成后的第9日（7月24日）上午9时30分，无
正当理由未到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仲
裁。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的第
40 日至第 50 日。逾期则视为送达。（领取
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号党政办公

大楼副楼D211，领取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
时间。开庭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
号党政办公大楼副楼 A204；联系电话：
0472-6668906）

包头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5日

■ 注销公告

卓 资 县 信 鸽 协 会 ，代 码 ：
51150921MJY003018U，经研究决议，拟向
卓资县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，现已成立资
产清算小组。请各相关债权、债务人自本
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
权债务，逾期视为放弃，特此公告。

卓资县信鸽协会
2026年6月5日

■ 仲裁公告

内蒙古鑫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
分公司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赵德龙与你公司之间关
于劳务承包合同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
［2025］呼仲案字第0493号。现依法向你公
司公告送达：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
副本、本会《仲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

“三个规定”告知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
料及参考格式文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
求申请书、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
裁员声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授权委托
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址确认
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

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九十
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的
规定，你公司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之日起的10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
的10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10日内。本会定于2026年9月14日9时30
分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，请
按时参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
决。（联系人：张海鹤，联系电话 0471-
4679947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5日

■ 更 正

《内蒙古法制报》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
15版刊登内容为：“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
责任公司内蒙古公司底纹纸声明作废，号
码 为 12180041251- 12180041260，
12208001861- 12208000184，12206002045-
122080002047，1220800002075。 特 此 声
明。”的声明，现更正为：“现将泰康人寿保
险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公司底纹纸声明作
废 ，号 码 为 12180041252- 12180041260，
12208001861- 12208000184，12206002045-
122080002047，1220800002075。特此声明。

2026年6月5日

韩飞与郭玉祥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

根据法律相关规定，韩飞与郭玉祥于
2025年7月14日签订了《债权转让合同》，
韩飞将其名下对赵虎、刘翠芬、鄂尔多斯市
万千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享有的
债权及相应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等权利依法
转让给郭玉祥。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
同、民事判决书、执行裁定书等项下的全部
权利也依法转让给郭玉祥。

韩飞现以公告形式通知债权中有关的
借款人（赵虎、刘翠芬）及其他还款义务人
（鄂尔多斯市万千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
公司）债权转让的事实。

韩飞
郭玉祥

2026年6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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